
证券代码：000892� � � �证券简称：欢瑞世纪 公告编号：2017-116

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与北京子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共同收购北京七娱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暨签署相关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收购标的名称：北京七娱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七娱世纪” 或“目标公

司” ）。由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欢瑞（东阳）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欢瑞投资” ）与无关联有

关系的北京子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子熠” ）共同投资收购其原有部分股东股

权并新增注资。

2、投资金额和比例：欢瑞投资拟投资约2540万元人民币，收购原有股东股权与新增注资

后，占七娱世纪总股本的27.60%。

3、本次收购均由各自的自有资金提供。

4、本公司及下属公司、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欢瑞投资与本次收购所涉各方不存在关联关

系。

5、本次收购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今日获悉，欢瑞投资与北京

子熠共同收购七娱世纪，并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一、本次对外收购概述

欢瑞投资和北京子熠于2017年10月18日在北京分别与七娱世纪股东之北京七娱世纪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七娱投资” ）、张斯斯、焦洋、黄嘉楠（以下合称“创始股东” ）及

其他股东共同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框架协议》；与七娱世纪股东之张斯斯、焦洋、黄嘉楠及七

娱世纪签署的《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 本次交易： 欢瑞投资出资人民币2539.12万元， 其中

2039.12万元作为初期股权转让款收购26%的股权（141.30万元计入股本，1897.82万元作为溢价

款计入资本公积）、500.00万元作为后期增资款（19.4099万元计入股本、480.5901万元作为溢价

款计入资本公积）。本次交易完成后，欢瑞投资占其总股本的27.60%。

（一）七娱世纪是依中国法律设立并有效存续的内资有限责任公司，其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43.47826万元。本次交易前的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张斯斯 186.30430 34.28

2 北京一响天开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08.69570 20.00

3 杭州君合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5.00000 13.80

4 两岸青年（厦门）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3.47826 8.00

5 焦洋 40.00000 7.36

6 黄嘉楠 40.00000 7.36

7 北京淘梦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35.00000 6.44

8 余干永泽商行贸易有限公司 15.00000 2.76

合计 543.47826 100.00

1、上表中股东之北京一响天开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余干永泽商行贸易有限公司、两岸青年

（厦门）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淘梦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杭州君合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计持有七娱世纪51%的股权，拟转让各自所持有的上述股权。

2、北京七娱世纪投资有心（有限合伙）系七娱世纪创始股东张斯斯所控制的企业。七娱投

资愿意以约4,000万元人民币受让上述股东转让的股权。 本次股权转让的双方于2017年10月18

日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七娱世纪的股权结构变更为：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北京七娱世纪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77.17396 51.00

2 张斯斯 186.30430 34.28

3 焦洋 40.00000 7.36

4 黄嘉楠 40.00000 7.36

合计 543.47826 100.00

本次交易简化了欢瑞投资和北京子熠收购目标公司股权的中间环节与程序。

（二） 欢瑞投资和北京子熠愿意按七娱投资的受让价受让前述股权。 完成本次股权转让

后，七娱世纪的股权结构变更为：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张斯斯 186.30430 34.28

2 欢瑞投资 141.30000 26.00

3 北京子熠 135.87396 25.00

4 焦洋 40.00000 7.36

5 黄嘉楠 40.00000 7.36

合计 543.47826 100.00

（三）受让上述股权后，欢瑞投资和北京子熠再按协议约定的条件（详情请见本公告之

“四” 之内容）对七娱世纪进行增资。完成增资后，七娱世纪的股权结构变更为：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张斯斯 186.3043 31.99

2 欢瑞投资 160.7099 27.60

3 北京子熠 155.2839 26.67

4 焦洋 40.0000 6.87

5 黄嘉楠 40.0000 6.87

合计 582.2981 100.00

（四）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版）第9.9条的规定，欢瑞投资本

次收购属于日常经营活动中的对外投资行为， 没有达到第9.2条和第9.3条的规定情形， 按照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无需提交上市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

重大资产重组。

二、本次交易对手方的基本情况

（一）北京七娱世纪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北京七娱世纪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8号2幢一层1094

成立时间：2015年10月12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0198M8K

执行事务合伙人：张斯斯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企业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组织文化

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

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

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下期出资时间为

2043年10月01日；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二）张斯斯

身份证号码：13030319********2X

住所：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太阳城

（三）焦洋

身份证号码：21060319********16

住所：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十一经街***号楼

（四）黄嘉楠

身份证号码：34132219********14

住所：安徽省宿州市萧县马井镇黄楼行政村***自然村。

三、目标公司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工商信息

公司名称：北京七娱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广渠东路唐家村40幢平房37C号

成立时间：2014年05月27日

注册资本：543.478260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397106355F

法定代表人：张斯斯

经营期限：至2044年05月26日

经营范围：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从事文化经纪业务；设计、制作、代理、发

布广告；电脑动画设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租赁摄影器材；舞台灯光音响设计；会议服务；礼仪

服务；经济贸易咨询；版权贸易；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电影发行；电影摄制。（企业依法自主选择

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

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二）七娱世纪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项目（元） 2016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17年4月30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47,775,160.17 51,419,987.49

负债总额 28,471,718.06 33,362,697.22

净资产 19,303,442.11 18,057,290.27

营业收入 22,672,369.03 1,435,784.54

净利润 5,843,393.13 -1,246,514.19

（三）本公司及下属公司、实际控制人陈援及钟君艳夫妇、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目标公

司并无任何形式的持股行为。

三、本次收购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欢瑞（东阳）投资有限公司

1、基本工商信息

公司名称：欢瑞（东阳）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金华市东阳市横店影视产业实验区商务楼

成立时间：2017年08月15日

注册资本：5000.000000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83MA29NEK934

法定代表人：李文武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与咨询（以上范围未经金融等行业监管部门批

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主要股东：本公司为其唯一股东，占比100%。

（二）北京子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工商信息

公司名称：北京子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工体东路18号2号楼二层A2026

成立时间：2016年09月12日

注册资本：1000.000000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087309C

法定代表人：窦天天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项目投资。（“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

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

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

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本公司及下属公司、实际控制人陈援及钟君艳夫妇、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在该公司并

无任何形式的持股行为。

四、《欢瑞（东阳）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子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北京七娱世纪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张斯斯、焦洋、黄嘉楠关于北京七娱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及增资协

议》的主要条款

（一）股权转让

1、各方同意按照下表所述由投资人向转让方受让目标公司51%的股权（“本次股转"）：

转让方 受让方 受让出资额（万元） 转让出资比例（%） 转让价格（万元）

七娱投资

欢瑞投资 141.30000 26 2,039.12

北京子熠 135.87396 25 1,960.99

总计 - 277.17396 51 4,000.11

2、在目标公司、创始股东、七娱投资遵守本协议各条款和条件的前提下：自本协议所述之

付款先决条件全部满足或未被满足的己被欢瑞投资和北京子熠豁免之日起两个月内， 欢瑞投

资和北京子熠将本次股转价款的20%， 即人民币800万元支付至七娱投资与欢瑞投资和北京子

熠开设的共管账户； 自本协议所述之付款先决条件全部满足或未被满足的己被欢瑞投资和北

京子熠豁免之日起六个月内， 欢瑞投资和北京子熠将剩余未付股转价款支付至七娱投资与欢

瑞投资和北京子熠开设的共管账户。 欢瑞投资和北京子熠按照框架协议约定己经支付给七娱

投资的800万元定金将冲抵本次股权转让价款。

（三）增资

在目标公司、创始股东、七娱投资遵守本协议各条款和条件的前提下，且自本协议所述之

付款先决条件全部满足或未被满足的己被欢瑞投资和北京子熠豁免之日起十（10）日内，欢瑞

投资和北京子熠向目标公司指定账户划款1,000万元，作为欢瑞投资和北京子熠向目标公司的

增资，其中欢瑞投资向目标公司增资500万元，北京子熠向目标公司增资500万元。欢瑞投资的

增资款500万元，其中19.4099万元记入目标公司的注册资本，剩余480.5901万元记入目标公司

的资本公积金；北京子熠的增资款500万元，其中19.40994万元记入目标公司的注册资本，剩余

480.59006万元记入目标公司的资本公积金。增资完成后，目标公司的注册资本变更为582.2981

万元。

（四）目标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本次交易完成后，目标公司的董事会应当由三（3）名董事组成，其中，欢瑞投资提名一

（1）名董事，北京子熠提名一（1）名董事，创始股东提名一（1）名董事。股东应投票赞成按照

前述提名方式提名的董事人选， 提名方有权随时提议免去其提名的董事并要求股东投票赞成

其新提名的董事。目标公司设董事长一（1）名，由欢瑞投资提名的董事担任。

（五）生效

本协议自各方的有权代表签署、加盖公章后生效。

五、本次收购的目的、存在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主业转型影视娱乐以来，一直坚持优质内容的制作、艺人培养和游戏衍生等综合业

务的开发，立足内容制作，逐步将公司打造为泛娱乐综合型平台公司。

面对网络渗透率逐步提高的大环境，网络视频内容开发具备广阔的发展前景，公司以资本

为纽带，通过投资的方式，绑定网络内容制作团队，可以有效扩展公司的生产链。

七娱世纪自2014年介入网络大电影领域以来，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网络大电影制作发行经

验，属于网络大电影行业的领跑者。经过众多产品的积累和磨合，七娱世纪形成了较为稳定的

编剧、导演、艺人、制片和发行宣传协作体系，出品了20余部网络大电影，内容创作能力获得业

内的广泛认可。其出品的《超能太监》《道士出山》《山炮进城》等爆款产品，已成为网络大电

影的标志性作品。

欢瑞投资通过聘请财务、法律等中介机构对七娱世纪进行了审计和尽职调查，认为七娱世

纪拥有优质网络内容制作的经验，具备持续出品网络适销内容的能力；投资完成后，七娱世纪

可获得进一步发展的资金和资源，未来盈利预期明确，本次投资七娱世纪的整体估值合理。

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后，仍不排除因政策、市场及经营等方面带来的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和风

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相关协议、尽职调查报告、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九日

股票代码：002424� � � �股票简称：贵州百灵 公告编号：2017-099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

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持股5%以上股东姜

勇先生函告， 获悉姜勇先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 具体事项如

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

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股数 质押开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用途

姜勇

非第一大

股东，是一

致行动人

11,400,000

2016年10月

18日

2017年10月

18日

申万宏 源 西

部 证券 有限

公司

7.31% 融资担保

合计 — 11,400,000 — — — 7.31% —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止公告披露日，姜勇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155,971,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05%。其所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55,650,000股， 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35.68%， 占公司总股本1,

411,200,000股的3.94%。

二、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0月19日

证券代码 ：002424� � � �证券简称：贵州百灵 公告编号：2017-100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

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7年10月11日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

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湖南善普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终止合作协议书及股

权转让协议的议案》，湖南善普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向公司转让其所持有的百灵中医糖尿病

医院（长沙）有限责任公司30%的股权，转让后公司将持有百灵中医糖尿病医院（长沙）有限

责任公司100%的股权。相关公告详见2017年10月12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现公司已完成全资子公司百灵中医糖尿病医院（长沙）有限责任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并取得《营业执照》，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1、名称：百灵中医糖尿病医院（长沙）有限责任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0329466578E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住所：长沙市雨花区新建西路117号湘凯综合楼B栋

5、法定代表人：吴芝海

6、注册资本：贰仟伍佰万元整

7、成立日期：2015年03月09日

8、营业期限：长期

9、经营范围：糖尿病专科；中西医结合医院；中医医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营业活动）

特此公告。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10月19日

证券代码：601878 证券简称：浙商证券 公告编号：2017-017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6浙商01"债券2017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2016年第一期次级债券 2017�年付息的债权登记日

为 2017年10月30日。凡在2017年10月30日前（含当日）买入并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享有

本次派发的利息；2017�年 10月30日卖出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不享有本次派发的利息。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于 2016�年10月31日发行的浙商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2016年第一期次级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将于2017�年 10�月 31�

日开始支付自 2016�年10月31日至 2017�年10�月30日期间的利息。 为保证本次付息工作的

顺利进行，方便投资者及时领取利息，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2016年第一期次级债券。

2.债券简称：16浙商01

3.债券代码：145119

4.发行总额：人民币10亿元。

5.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 100�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6.债券发行批准机关及文号：上证函[2016]2025号

7.�债券期限及利率：本期债券的期限为5年，在债券存续期第3年末附设发行人赎回权。

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票面利率簿记确定，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前3年票面利率采

用固定利率，发行利率通过簿记招标的方式招标决定，并在前3年固定不变；发行人有权于本

次级债券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30个交易日， 在中国证监会规定的信息披露场所发布

关于是否行使赎回选择权的公告。若发行人决定行使赎回权，则该品种次级债券将被视为第

3年全部到期，若发行人未行使赎回权利，则该品种次级债券将继续在第4年至第5年存续，且

从第4个计息年度开始， 后2个计息年度的票面年利率在初始发行利率的基础上提高300个基

点。

8.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

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9.起息日：2016年10月31日。

10.付息日：2017年至2021年每年的10月31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

的第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息。若发行人在债券存续的第3年末行使赎回权

利，则付息日为2017年至2019年每年的 10月31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

的第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11.兑付日：2021年10月31日，若发行人在债券存续的第3年末行使赎回权利，则本金兑付

日为2019年10月31日。如本金兑付日为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

间不另计利息。

12.担保情况：无担保。

13.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诚信证评"）信

评委函字[2017]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由AA+上调为AAA，评级展望为稳定；将债券

的债项信用等级由AA上调为AA+。

14.�上市时间和地点：2016�年 11月 9�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15.�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和兑付的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二、本次付息方案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3.63%。 每手面值 100�元的本期债券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3.63�元

（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投资者每手实际取得的利息为 2.90� 元，扣税后非

居民企业（包含 QFII、RQFII）每手实际取得的利息为3.27�元。

下一付息起息日：2017年10月31日。

三、本次付息债券登记日及兑息日

1、债权登记日：2017�年10月30日。

2、债券付息日：2017�年10月31日。

四、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2017�年 10�月 30�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中证登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全体"16�浙商01"持有人。

五、本次付息办法

（一）本公司将与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托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进行债券兑付、兑息。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兑息资金划入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则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

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为准。

公司将在本次兑付、兑息日 2�个交易日前将本期债券的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二）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

兑付机构（证券公司或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

息。

六、关于本次付息对象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一）个人投资者缴纳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

个人投资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由各兑付机

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如各付息网点未履行上述债

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付息网点自行承担。

本期债券的个人利息所得税征缴说明如下：

1.纳税人：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2.征税对象：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3.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 20%征收；

4.征税环节：个人投资者在兑付机构领取利息时由兑付机构一次性扣除；

5.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各兑付机构。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于

持有本期债券的居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三） 关于向非居民企业征收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对于持有"16�浙证债"的合格

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非居民企业（其含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根据 2008�年

1�月 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2009�年 1�月 1� 日起

施行的《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国税发[2009]3� 号）以及 2009� 年 1�

月 23�日发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

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等规定，非居民企业取得的发行人本期债券利息应当

缴纳10%的企业所得税，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将按10%的税率代扣相

关非居民企业上述企业所得税， 在向非居民企业派发债券税后利息， 将税款返还债券发行

人，然后由债券发行人向当地税务部门缴纳。

七、本期债券付息的相关机构

（一）发行人：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承根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五星路 201�号

信息事务披露负责人：姜守全

电话：021-80108505

传真：021-80108515

邮政编码：310007

（二）债券受托管理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冯鹤年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28号民生金融中心A座16层-18层

联系人：刘灏

电话：010-85127770

传真：010-85127792

（三）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陆家嘴东路 166�号中国保险大厦 3�层

联系人：徐瑛

联系电话：021-68870114

邮政编码：200120

特此公告。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10月 19�日

证券代码：601878� � �证券简称：浙商证券 公告编号：2017-018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评估机构调整公司主体及相关债项

信用等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公

司债券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委托中诚信证券

评估有限公司对公司及公司2015年2月、2016年9月发行的公司债券（以下分别简称"14浙证债

"债券代码122357、"16浙证债"� 债券代码136718），2016年10月、2016年11月发行的次级债券

（以下分别简称"16浙商01"�债券代码145119、"16浙商02"�债券代码145222）进行了跟踪分析

和评估，评级结果为：

1、公司主体信用等级由AA+上调为AAA，评级展望为稳定；

2、维持"14浙证债"的债项信用等级为AAA（该债券由浙江沪杭甬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16浙证债"的债项信用等级由AA+调整为AAA；

4、"16浙商01"和"16浙商02"的债项信用等级由AA调整为AA+。

《中诚信证评关于调整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主体信用评级及相关债项信用等级的公

告》（信评委函字[2017]跟踪913L1号、信评委函字[2017]跟踪914L1号）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0月19日

证券代码：603829� � � �证券简称：洛凯股份 公告编号：2017-001

江苏洛凯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江苏洛凯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10月18日、10月19日连续两个交

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征询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截止本公告披露日，确认不存在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17年10月18日、10月19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没有发生重大

调整、生产成本和销售等情况没有出现大幅波动、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

（二）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书面征询核实：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不存在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

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未发

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补充、更

正之处。

（四）经公司核实，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公司股票

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

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为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在

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洛凯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0月19日

2017年 10月 20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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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俞正元、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顿声

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657,231,035.93 1,010,922,998.18 63.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368,118,021.36 715,652,645.16 91.17%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56,578,549.61 28.77% 449,370,272.27 18.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4,885,682.13 8.98% 92,654,180.36 7.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4,112,942.36 10.90% 89,304,801.84 9.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2,114,556.49 -93.54% 3,167,499.43 -85.5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 -18.18% 0.81 -3.5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 -18.18% 0.81 -3.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4% -45.71% 10.52% -21.1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23,037.36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556,495.5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92,267.37

减：所得税影响额 591,812.30

合计 3,349,378.52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

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

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1,31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俞正元 境内自然人 33.97% 46,860,025 46,860,025

肖上林 境内自然人 3.05% 4,212,814 4,212,814

唐陕湖 境内自然人 2.10% 2,899,137 2,899,137

陈均山 境内自然人 2.09% 2,881,679 2,881,679

罗兵 境内自然人 2.05% 2,827,509 2,827,509

张建纯 境内自然人 1.84% 2,534,811 2,534,811

薛奇 境内自然人 1.72% 2,370,129 2,370,129

吴跃坚 境内自然人 1.65% 2,279,549 2,279,549

郭长春 境内自然人 1.27% 1,751,725 1,751,725

母斌 境内自然人 1.01% 1,399,958 1,399,958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华鑫信

托·华昇72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696,500 人民币普通股 696,500

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华鑫信

托·华昇7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653,236 人民币普通股 653,236

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华鑫信

托·华鹏3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635,884 人民币普通股 635,884

李旭东 413,370 人民币普通股 413,370

天津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天津信

托·丰裕38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394,104 人民币普通股 394,104

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诚诚

沣锦绣5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388,900 人民币普通股 388,900

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诚诚

沣锦绣10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379,171 人民币普通股 379,171

李永金 376,519 人民币普通股 376,519

黄耀俐 332,100 人民币普通股 332,100

吴彬 285,913 人民币普通股 285,91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之间，不存在公司已知的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人关系。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

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

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变动

（%）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436,192,972.24 294,077,302.17 48.33

主要系本期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募集资金

增加所致

应收票据 12,508,960.12 24,052,250.13 -48.00

主要系本期收取的银行

承兑汇票减少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403,896,771.26 2,209,750.64 18177.93

主要系使用募集资金及

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在建工程 16,671,726.47 361,320.76 4,514.11

主要系开工投入募投项

目-研发中心的建设所

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1,671,398.89 828,112.54 101.83

主要系本期预付工程款

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8,160,723.46 12,023,106.56 -32.12

主要系期支付上年末计

提的年终奖所致

实收资本(或股本) 137,934,029.00 102,934,029.00 34.00

本期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所致

资本公积 763,835,786.06 226,157,836.59 237.74

本期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

利润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增减变动 变动原因

营业税金及附加 7,121,887.12 4,311,576.33 65.18

主要系根据财政部相关

规定，调整列报所致

财务费用 -2,595,524.60 -1,040,761.99 149.39

主要系收到募集资金增

加利息收入所致

营业外支出 655,326.76 29,632.78 2,111.49

主要系捐赠支出增加所

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利润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增减变动 变动原因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7,721,245.84 14,381,122.41 92.76

主要系本年收回的保

函保证金增加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23,357,411.70 6,874,300.28 239.78

主要系开工投入募投

项目-研发中心的建设

所致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651,580,000.00 71,320,000.00 813.60

主要系购买理财产品

及增加定期存款所致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630,700,000.00

本期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55,667,664.03

本期支付发行费用所

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变更注册资本、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2017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经营范围及公司类型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13793.4029万元，经营范围为：输电线

路用附件、通讯电缆用附件、电力金具、电缆接续金具、电工器材、电缆敷设成套机械、绝缘材

料及制品、特种电线电缆制品的生产、销售，电线电缆、机电产品（不含汽车）、建材的经销，电

缆安装技术的咨询服务，电缆附件的研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电缆附件安装技术的研发及

咨询服务；电缆和电缆附件安装工程的设计、施工、安装，高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及配件的研究、

开发、生产及销售；自有土地厂房租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

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详见2017年8月31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7-019）。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变更注册资本、经营范围、修订公司章

程并完成工商变更

2017年08月31日

详见2017年8月31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完成工

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019）。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

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

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2017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7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

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幅度

4.15% 至 30.19%

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区间（万元）

12,000 至 15,000

2016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11,521.52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业务收入增长，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步增加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7年09月12日 书面问询 其他

详见2017年9月8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长缆电工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加 2017�年

投资者网上接待日活动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7-020）

关于增加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为我公司所管理部分公开

募集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我公司与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销售协议，上述公司自2017年10月24日起

办理我公司管理的九泰日添金货币市场基金（A类：001842；B类：001843）、九泰久鑫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A类：002840；C类：002841）、九泰久盛量化先锋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A类：001897；C类：004510）的销售业务。

一、办理场所及咨询办法

1、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352

网址：http://www.bsb.com.cn/

2、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400-628-0606

网站：www.jtamc.com

二、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时应认真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

募说明书、临时公告等资料，投资与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的基金。

特此公告。

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10月18日

证券代码：002492� � � �证券简称：恒基达鑫 公告编号：2017-062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

减持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控股股东珠海实友化工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

供的信息一致。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7年6月27日在公司的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股份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

2017-049），公司控股股东珠海实友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实友"）拟自减持计划公告

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不超过4,050,000股，占本公

司总股本比例 1%。

截至2017年10月19日，珠海实友的减持计划时间过半，公司收到珠海实友《关于减持公司

股份进展情况的告知函》，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现将公司控

股股东珠海实友股份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披露如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珠海实友未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备查文件

1、珠海实友出具的《关于减持公司股份进展情况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十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600017� � � �股票简称：日照港 编号：临2017－039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日照港石臼港区东煤

南移工程项目开工建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7年10月17日，日照港石臼港区东煤南移工程项目正式开工建设。该项目是《日照港石

臼港区规划调整方案（2014-2030年）》的重点项目之一，该方案于2015年1月获山东省政府和

交通运输部批复。

工程将新铺轨铁路50余公里，与日照南站、港内现有铁路连接。一期新建3个装船泊位、82

万平方米煤炭专业化堆场，改移两台翻车机，形成煤炭年通过能力2500万吨。二期工程实施后，

煤炭运输能力可达到每年6000万吨。该工程将加大环保投入，建设地面排水回收系统和堆场喷

淋、干雾降尘、防风抑尘网等设施，有效降尘抑尘，最大限度减少码头生产对环境的影响，实现

港口与城市和谐共荣、绿色发展。

实施石臼港区东煤南移工程，是贯彻落实日照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加快推动日照市港口

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 把靠近主城区的石臼港区东区煤炭运输功能逐步转移到远离城区的石

臼港区南区。本工程项目将全面体现绿色环保理念，其建设有助于加快日照港石臼港区南作业

区的建设和港口功能的转型升级，进一步优化港口生产组织，提高资源利用和生产效率。对改

善生态环境、优化港口与城市空间布局，促进日照市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

公司将根据项目后续进展情况积极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特此公告。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十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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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超频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进行

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超频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公司股东李光耀先生的通

知，获悉李光耀先生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进行质押。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质押股数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用途

李光耀 否 1,550,000股 2017年10月18日

解除质押登

记手续之日

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38.2716%

个人财务

安排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李光耀持有公司股票4,0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3750%，均为限售条件

流通股；本次质押股份1,550,000股，累计已质押3,270,0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80.7407%，占

公司总股本的2.7250%。

三、备查文件

1、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数据。

特此公告。

深圳市超频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0月19日

长缆电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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